
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

國際護理學程學生甄選辦法 

105.05.10  104-2 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第1條  

為培育具國際水準之護理菁英，特訂定亞洲大學護理學系(以

下稱本學系)「國際護理學程學生選修辦法」(以下稱本辦

法)。 

第2條 適用對象為本學系之大一學生。 

第3條 名額 

本學系國際護理學程每年招收至多 40名，若申請人數超過上

限，將依甄選成績錄取學生。(入學時報考國際護理組之學生

已含在每年的招收名額中，無須額外提出申請) 

第4條 申請方式 

有意申請之大一學生於第二學期開學之第一週向本學系辦公

室提出申請，並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： 

(1)申請表 

(2)語文能力證明： 

申請國際護理學程者，英文需達多益 550 分以上或日文達

N4以上(含)或同等能力證明。 

(3)學業成績證明:須提供本校大一上學期成績證明。 

第5條 審查作業 

  第一階段：文件檢核（佔 70%）。 

  第二階段：口試（佔 30%），時間為第二學期之第十至十三週。 

第6條 本辦法適用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，當年度國際護理實習名

額若有缺額，即開放其他組別申請。 

第7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
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

國際護理學程學生甄選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 

入學

報考

組別 

 學號 

 

在校成績 語文成績證明 

一年級上學期成績 

平均學業成績： 

班排名： 

操行成績： 

 

‡請檢附成績單影本 

英文成績證明 

多益： 

托福： 

其它英文成績證明（請自行書寫）： 

其它語文證明： 

‡請檢附證明影本 

申請人簽名 

 

 

 

承辦人（檢核文件） 

 

 

□所有文件完整檢附 

 備註： 

 


